煤炭运输合同模板

甲方（委托方）：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湖南省临澧县新安镇

乙方（受托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由外地发运到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湖南象道物流有限公司专用线的煤炭（火运），现全权委托乙方接取、代办中转到厂。本着公平、公正、有偿服务的原则，现就相关事宜，通过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一、甲方职责： 
1、煤炭发出后，甲方提前告知乙方，以便乙方做好接送煤炭的准备工作。

2、甲方必须确保乙方代收代付各项费用的及时结算，做到不拖欠，在发票开给甲方后30天内付清款项。

3、甲方给乙方结算的敞车型费用标准（含乙方提供给甲方开具发票的说明）：

车站费用、煤炭运输费用合计为   元/吨（其中火车站费用按铁路大票数量结算，为  元/吨；汽车费用以甲方厂内汽车衡检斤数量为准，为    元/吨），一并开具9%湖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统称运费）。

4、甲方给乙方结算的集装箱型费用标准（含乙方提供给甲方开具发票的说明）：

车站费用、煤炭运输费用合计为   元/吨（其中火车站费用按铁路大票数量结算，为  元/吨；汽车费用以甲方厂内汽车衡检斤数量为准，为    元/吨），一并开具9%湖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统称运费）。
5、甲方必须及时向乙方提供相应的车皮领货凭证及相关证件（介绍信、委托书）或由甲方给乙方下达委托书领取货物。

二、乙方职责：

1、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认真组织，办理好一切交付手续，并做好各项工作，提供各项优质服务。

2、煤炭车皮到站对位前，乙方必须提前告知甲方车皮对位时间，甲方人员未到场严禁卸货，否则煤炭质量不合格由乙方负责且甲方进厂检斤数量如发生的损耗由乙方赔偿损耗煤款（以甲方提供数据为依据）。

3、乙方必须严格确保甲方煤炭安全，做到货场清扫干净、不遗失；甲方若发现煤炭被偷换或有证据的故意遗失，乙方将负全部责任；若乙方清扫货场不干净，甲方提出后乙方拒绝清扫时，甲方有权派人清扫，且乙方必须全部赔偿甲方清扫出煤炭数量的煤款（以甲方提供数据为依据）。

4、煤炭发出时，乙方提供发货检斤单（发货检斤单由乙方签字盖章、甲方签字生效，煤炭发运完后，乙方必须三日内向甲方提供发货检斤单），实际以甲方进厂检斤数量为结算依据；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发货检斤数量与甲方进厂检斤数量途耗不得超过3‰，否则乙方必须给甲方赔偿全额途耗比例的煤炭款（甲方从结算运费中留取）。

5、乙方安排专人，到现场监督、开票、并对装好煤炭的车辆进行检查，确保运输途中不撒料。

6、乙方为甲方免费提供一间值班室，供甲方现场值班人员办公和休息。

7、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人员及运输车辆进入买方厂区时，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甲方的《厂内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和《厂内员工安全行与考核细则》，乙方负责对委派进厂的所属人员及运输车辆进行制度宣贯并执行到位，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将按相关条款予以处罚；若乙方进厂车辆撞坏或损坏厂内的相关设备，其必须修复或全额赔付。

8、在合同履约期限内，所有的进厂货物运输车辆必须为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含燃气）或新能源车辆。

9、在合同履约期限内，此价格为进厂货物车辆的标载运输的执行价格，卖方保供买方，确保生产所需。

以上乙方所属的职责，任意一条未按合同履行，甲方有权扣除2元/吨进行考核。

三、合同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燃油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时、或公路车辆执行超限超载运输工具自身形态发生改变时，双方将以事实为依据，合同价格会随着市场的自身调整而进行合理地调整；视情况而定后协商解决）。

四、在合同期限内，此价格为进厂货物车辆的标准运输的执行价格，卖方诚信保供买方，确保生产所需。
六、以上合同条款，望双方共同信守，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四份，乙方一份。

七、本合同有效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特别声明：买卖双方签订本合同时已详细了解本合同条款的全部内容，相关条款无需特别标明，买卖双方已充分了解了可能产生的风险及承担的责任。 

买方：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卖方：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十五组                       地址： 

法定代表人：马强勇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临澧县支行                                 开户银行： 

账号：43001580068052501619                                       账号： 

税号：91430724670769345G                                         税号： 

电话：0736-5686829                                               电话： 

传真：0736-5686829                                               传真：
